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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龙 陵 县 财 政 局
文件

龙住建发〔2018〕45 号

龙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共租赁住房
租赁期间规范管理的告知书

各项目实施主体单位、各承租户：

龙陵县自 2008 年以来实施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已基本投入

使用。租赁期间，部分承租人工作、就业不稳定，申请、退租频

繁，致使现部分承租人对住房保障政策了解不足，鉴于此情况，

经研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县财政局联合发出告知书，现将公

共租赁住房租赁期间相关规定告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保障对象

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实行“两房”并轨，统称公共租赁

住房，并轨后保障对象，包括原廉租住房保障对象（即符合规定

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），也包括原公共租赁住房供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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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（即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

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进城人口或外来务工人员）。

在确保符合住房救助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分

散供养特困人员应保尽保基础上，优先保障廉租住房保障对象，

其余房源统一按公共租赁住房分配。

二、租赁管理

（一）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一般为 3-5 年。租赁期间

需要续租的，承租人应当在合同期满 3 个月前重新提出申请，经

审核符合条件的，应当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

（二）承租人应当爱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附属设施，不得擅

自对房屋进行装修和改变用途。因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或附属设施

损坏的，应当负责修复或者赔偿。

（三）承租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且拒不整改的，出租方有权单

方解除租赁合同，书面告知承租人，提前收回公共租赁住房，其

行为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取消其 5年内再次租赁保障性住房的资格：

1.采取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方式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的；

2.转租、出借或利用承租房屋从事经营活动、擅自调换承租

房屋的；

3.擅自改变房屋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；

4.拖欠租金和物业服务费累计 6 个月（含 6 个月）以上的；

5.在公共租赁住房中从事违法活动的；

6.违反租赁合同其他约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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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承租人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规定及租赁

合同约定，应当返还房屋而拒不返还的，出租人报请有关部门强

制收回，承租人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
（五）如有违反上述规定者，请于 6 月 30 日前到龙陵县公

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中心办理相关手续，6 月 30 日以后未办理

的“中心”将根据相关管理规定进行处罚。

注：龙陵县与部分银行签订框架性协议，以后如有违约者将

影响本人征信。

龙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龙陵县财政局

2018 年 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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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陵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3 日印发


